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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五五购物节”疫情防控工作 

总体方案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办好第三届

“五五购物节”（以下简称“购物节”），根据《关于进一步严格我市

聚集性活动疫情防控管理的通知》（沪肺炎防控办〔2022〕141 号）

等相关要求，推进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制定本方案。 

一、 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

针，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落实本市关于

集体类活动的管理要求，在筹备、举办购物节期间，各区、各部

门、各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等严守疫情防控安全底线，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精准管控，以最短时间、最低代价将与疫情相关风险

“苗头”事件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化，保障购物节安全、有序、顺利

举办。 

二、 工作原则 

（一）活动举办地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各区应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辖区商务、文旅、体育、公安、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的协同

联动和信息沟通，共同做好活动的审批、备案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指导活动举办单位制订并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二）行业主管部门落实督促指导责任。按照“管行业、行

业管，管系统、系统管”原则，活动举办单位的行业主管部门应

切实做好行业内举办的活动的疫情防控指导责任，制定发布相关

防疫指南，加强督导检查。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可进一步细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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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专项活动的疫情常态化防措施和要求。 

（三）活动举办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谁举办、谁负责，

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活动举办单位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应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制订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向属

地行业主管部门或举办地所在区防控办提交活动举办申请，接受

相关部门指导，并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等。 

（四）活动举办场所单位落实现场防控责任。场所单位应按

照审批的活动防控方案，负责活动场所的防疫消杀、通风保洁、

现场疫情防控设备、相关防疫物资、通道出口以及应急处置场地

的安排配置等；负责提供活动现场服务、疏导现场人流、协助活

动举办单位做好参会人员的入场管理等。 

（五）活动参与者承担个人防护责任。活动参与者应按照活

动疫情防控要求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扫“场所码”或

“数字哨兵”，规范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如在现场发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人员，应及时告知现场工作人员，按规范流程处置。 

三、工作要求 

根据购物节“2+12+16+X”总体活动框架（“2”指启动仪式和

成果发布仪式；“12”指 12 个标杆活动 IP；“16”指 16 个区“一区

一主题”促消费活动；“X”指各类市场主体组织开展的营销活动），

认真做好各类集会活动、营销活动、相关从业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等三个方面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一）集会活动的疫情防控 

对购物节期间举办的集会活动实施重点防控，按照《关于进

一步严格我市聚集性活动疫情防控管理的通知》（沪肺炎防控办

〔2022〕141 号）的相关要求，做好活动报批、会前准备、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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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 活动报批 

重大活动，主要指“五五购物节”启动仪式，活动主办单位按

要求向举办地所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区防控办”）提出申请，区防控办初审同意后，报市防控

办审核批准。 

一般集会活动，包括“五五购物节”成果发布仪式、12 个标杆

活动启动仪式、配套论坛、各类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等，活动主

办单位按要求向举办地所在区防控办提出申请，由区防控办审核

批准。   

夜市集市活动，纳入“五五购物节”重点活动，且在户外露天

区域举办的夜市、集市活动，参照一般集会活动报批流程，活动

主办单位按要求向举办地所在区防控办提出申请，由区防控办审

核批准。   

2. 会前准备 

活动主办单位举办活动前制定活动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

案，积极做好会前疫情风险评估，中、高风险地区原则上不举办

活动。活动采取预约制，证件制作和使用应确保“人证合一”。对

活动相关服务保障等所有工作人员、重点人员要求提供 24 小时

内（以采样之日起算）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活动相关服务保

障等工作人员和参加活动人员，除特邀嘉宾外，原则上均完成新

冠疫苗全程接种，符合条件的还要加强免疫接种。参与活动商贸

企业签署疫情防控承诺书。做好工作人员防疫培训和集会前 14

天自主健康监测和必要的核酸检测。非必要不邀请境外来沪人员

和集会前 14 天有国内疫情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现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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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活动场所单位会前布设“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安装体温测

量等设施设备，按要求储备足量的口罩、消毒用品等必要的防疫

物资。合理规划人员路线和流量管控方案，科学规划场地分区及

活动区域布局、合理设置通道宽度和座位等。应选择相对独立、

通风良好的区域设置符合要求的临时留观处置区，并规划好应急

处置通道。 

3. 入场管理 

活动场所单位做好会场人员管理。对入场参会人员要求扫

“场所码”或“数字哨兵”（须持有 24 小时内核酸采样证明，及健

康码绿码），配合测量体温且无异常（<37.3℃），核对入场证件后

方可进场。 

原则上，参加室内活动的参会人员应全程佩戴口罩，参加活

动人员之间尽量保持 1 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安排专人负责实

时监控人流聚集情况，控制集会现场人员密度。室外集会的参会

人员应随身携带口罩，在不能保证安全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必须

佩戴口罩，工作人员应全程佩戴口罩。 

活动场所单位做好会场环境管理。活动场所落实每日至少 2

次清洁消毒，对电梯、公共卫生间等公用设施和门把手、扶梯扶

手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加大清洁消毒频次。加强集会场所通风换

气，按相关要求使用中央空调，在集会各个区域设置免洗洗手液，

做好垃圾密闭化、分类化管理处置。非必要不提供集会餐饮服务，

如确有需求应妥善做好餐饮管理防控措施，加强服务人员卫生防

护和就餐区域卫生管理，定时做好防疫消毒工作。 

4. 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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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办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协调活动举办地所在区、活

动场所单位在集会现场设立医疗服务点、派驻医务人员、储备必

要的药物和物资，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和现场应急医疗服务。发现

发热或有呼吸道等异常症状人员时，应先引导至临时留观处置区

域，按规范做好个人防护并转送至就近发热门诊。 

（二）营销活动的疫情防控 

对购物节期间市场主体开展的营销活动实施常态化疫情防

控，活动主办单位要按照各行业、各领域的疫情防控技术指南，

严格落实日常疫情防控措施和要求。 

1. 完善疫情防控制度 

落实主体责任，完善疫情防控制度，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

急预案，储备适量防疫物资，设置应急区域；做好培训，确保员

工熟悉疫情防控入场查验、员工防护、限流限距、环境卫生、应

急处置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2. 落实环境卫生要求 

合理规划场所进出通道，控制场所人员密度，做好人员分流；

落实体温测量、查验健康码、检查佩戴口罩等要求，配备相关设

备；活动场所落实每日至少 2 次清洁消毒，对电梯、公共卫生间

等公用设施和门把手、扶梯扶手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加大清洁消

毒频次。加强场所通风换气、公共用品设施的清洁消毒，按疫情

防控要求使用空调、通风设备；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处置等。 

3. 加强员工健康管理 

建立员工健康检测制度，开展促销活动的商贸企业工作人员

每日进行核酸检测，按照“应接尽接”原则落实新冠疫苗接种；员

工佩戴口罩上岗，做好手部卫生；相关从业人员按规定着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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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工作帽等，应保持干净整洁；必要时视情使用防护服、橡胶

手套、眼镜及脚套等疫情防护用品；商贸企业在收货时，主动要

求物流运输企业从业人员出示每日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4. 做好消费者个人防护 

对进入室内场所的消费者，做好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保持好个人卫生的提示和检查，提供消毒洗手液、手套（挑

选冷链食品时佩戴）等清洁防护物品，必要时视情检查有效的核

酸检测证明。 

5. 强化冷链食品安全 

购物节期间所有涉及进口冷链食品的活动，严格落实国务院

和本市关于防范新冠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的有关要

求，执行防控措施，不销售相关手续不完备的进口冷链食品，鼓

励张贴和公示进口冷链食品相关证明、检测报告和追溯码。 

6.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积极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出现新冠疫情

突发事件，应立即采取人员疏散、暂停营业、封闭管理、全员核

酸检测等处置措施，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终末消

毒等工作。 

（三）组织从业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各区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要广泛动员、严密组织，优先安排

参与购物节各项活动的相关从业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四、时间安排 

（一）即日起至购物节启动。备战阶段，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和应急预案等，根据疫情情况，及时调整细化防控方案和技术指

南，做好人力、物资等方面的准备。根据防控方案要求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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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防控措施，完成集会活动的报批，加强督导检查和实战演练，

完成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疫苗接种工作。 

（二）购物节启动至购物节结束。实战阶段，全力做好购物

节集会活动和各类营销活动的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加强检查督

导，及时调整完善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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